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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蒙古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
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报告 

根据《赤峰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化工(危险化学品)企业建立实施

主要负责人安全承诺、定期报告》(赤应急函〔2021〕5 号)文件的

有关要求：我公司主要负责人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 

    (一)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落实情况。 

    1、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安全生产

标准化建设。 

    根据 2021 年 9月 1 日实施的新修改的《安全生产法》的有关要

求，本单位依法制定、修改安全生产责任制 33 项，实现安全生产

责任制度与我单位的生产、经营、管理岗位全覆盖，使其更符合国

家政策要求。 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和二级创建工作。 

    我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为安全科，主要负责人 、分管负责人、 

专职安全员 均已通过应急部门的培训考核，取得安全资格证书。 

    2、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 

本单位共制定 40 项安全管理制度和 15 项安全操作规程，由于本单

位安全生产条件和安全生产能力未发生变化，因此管理制度和操作

规程没有明显的改动。全年本单位岗位人员和管理人员均能够按照

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生产活动，未发现“三违”现象。 

3、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。 

     我公司每年年初都根据公司实际制定年度员工安全培训计划

（包括：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专职安全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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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，复训计划）并认真组织落实。 

我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专职安全员均持有年审合格

的安全资格证书，特种作业人员也持有在有效期内的特种作业资格

证上岗。每月都会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对新录用人员、转岗

人员和外来人员随时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。 

2021年 3 月 9 日至 11 日对全公司员工进行 24 学时的年度综

合培训，并经考试合格上岗，并对新入职的 5名员工进行 72学时的

“三级安全教育”培训，考试合格上岗。 

2021年 6 月在敖汉恒安公司新培训特种作业（电焊）人员 2

人，已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。 

2021 年 8 月下旬总经理深入车间班组利用班前会向员工宣讲、

解读修订后的《安全生产法》，重点讲解秀发的目的、法律责任、员

工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，教育员工遵章守纪，安全生产。 

2021年 10 月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在内蒙古顺安安全科

技有限公司参加年度复训并考试合格。 

4、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。 

公司上半年销售收入 4500 万元，安全生产费用按照 2%的基数

提取，实际提取安全费用 90 万，主要用于完善、改造和维护安全

防护设施支出费用，配备、维护、保养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支出和

应急演练支出的安全生产费用、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、

监控和整改支出、安全生产检查、评价、咨询和标准化建设、配备

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、安全生产宣传、教育、培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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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、新标准、新工艺、新设备的推广应用、消

防器材的补充、安全设施的更新、特种设备检测、生产管理人员和

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。公司为从业员工工缴纳了工伤保险

和安全生产责任险。共计支出 88.5 万元 

5、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

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。 

 自今年自 3月份开始复工，本单位共组织召开了 12 次专题安

全生产会议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

《安全生产法》等修正条文，专题研究落实公司“双机制”领导小

组制定的“安全风险评估、分级管控措施和隐患排查治理方案”，并

形成会议纪要和完整的会议记录；班组利用班前会组织员工认真学

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《安全生产法》等修正

条文、有关安全知识和事故案例，每天进行日常安全检查，每周由

分管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组织一次车间安全检查，每月由主要负责

人组织一次安全大检查，所发现的安全隐患均记录在案，并且在专

题安全生产会议上由安全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和员工代表共同商讨

解决对策，并立即整改。 

6、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 

我单位按规定重新修订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已于 2019 年 12 月

报至市应急局备案并在有效期内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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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本单位制定的应急救援预案的年度演练计划，我公司于

2021年6月28日组织了“硫酸泄漏事故应急演练”，11月20日组织

“灭火演练”。通过演练提高了应急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妥善处置事

故的能力;完善应急管理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工作职责，提高协调配合

能力;普及应急管理知识，提高参演和观摩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

互救能力。 

演练结束后针对演练中发生的问题，及时修改和完善预案。  

    7、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 

我单位生产正常，未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。 

(二)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。 

1、安全承诺 

我公司主要负责人严格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全面实施危险化

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通知》(应急〔2018〕74

号)要求，建立安全承诺相关制度，在进行全面安全风险研判的基础

上，落实相关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，承诺当日所有装置、罐区是否

处于安全运行状态，安全风险是否得到有效管控等，在工厂主门外

设立 2m×1.5m 的电子公告栏进行公告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并将电子版

报属地应急管理局备查。 

2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 

    我单位已按要求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和隐患定期排查、隐

患治理、重大隐患报告等制度；已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档案。并

按要求经常性的开展安全检查，并将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

进行有效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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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复工前由主要负责人带队组织安全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

和一线员工对我单位生产设施、辅助设施、原料储存、供水、供电

进行现场检查和隐患排查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按照治理责任、措施、

资金、时间、预案“五落实”的要求进行整改，隐患整改完成后复

工复产。    

1 至 12 月份公司共组织 11 次全公司性安全大检查，查出问题

隐患 41 条，都及时按照落实人员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间、预案“五落

实”的要求进行整改并按时完成。 

3、排查重点内容 

按照应急管理部应急厅函（2021）129号 文件要求，排查情况

如下： 

   (一)严查“三超一抢”行为。我公司生产工艺简单，产品单

一，未进行改、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，不存在超品种、超能力、

抢时间生产问题。 

    (二)严查不具备开车条件而开展试生产的行为。公司未进行新、

改、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、年初复工前人员经培训合格后复工

生产。 

    (三)严查延迟检修带病运行行为。是否存在装置设备延迟检修、

未经评估擅自延长检修周期等情况。是否存在带病运行、强行生产

的情况。公司设备装置按计划或运行情况及时检修，不存在拼设备、

带病运行情况，由于六月下旬到七月份气温升高，公司停产对工艺

冷却系统进行清理和维护，对部分设备进行检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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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四)严查违规超量储存行为。公司不存在违规超量储存、超品

种储存情况，不存在化学性质禁忌的危险化学品混存的情况。 

    (五)严查极端天气安全风险防控不到位行为。公司生产装置和

储存设施的防雷、防静电、防汛、防台风、降温等安全设施完好，

防雷、防静电检测在有效范围内。 

(六)严查违反消防安全行为。公司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消防

领导小组，指定一名副经理负责消防工作，定期开展消防检查；设

施装置、构筑物防火间距满足规范要求；消防水源、灭火器配备充

足；消防设施器材及时维修更新，今年四月份维修、新增消防管道

700 米，新增消防栓 5 个；厂区消防车通道畅通；公司设兼职消防

员，无专职消防队、应急处置能力有待加强。 

3、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。 

根据 年度评价报告，我单位未构成重大危险源。 

     4、接受各级安监部门监督检查。 

报告期内接受各级安监部门监督检查的次数为 11 次，委托三

方机构进行风险评估一次，受到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1次。检查出来

的安全隐患按时整改完成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2年 1 月 7 日 


